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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建置暨查核委員遴聘要點 

修訂日期：2020.05.29 

 

一、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以下稱疾管署）為利該署及各地方政府衛生局

(以下合稱衛生主管機關)依法執行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作業之專業性，

爰定期彙整國內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以下稱生安人才庫)，

提供衛生主管機關遴聘適合之查核委員，協助執行實地查核作業，特訂

定本要點。 

 

二、 生安人才庫之資格： 

（一） 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依專業屬性分為”管理類”及”硬體類”。 

（二） 管理類專家學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現（曾）任生物安全第二等級（BSL-2）以上臨床、研究或動

物實驗室主管職務，具實驗室相關實務管理經歷達 3 年以上。 

2. 現（曾）任 BSL-2 以上臨床、研究或動物實驗室管理人員職務，

具實驗室相關實務或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 

3. 現（曾）任機構生物安全會委員、職業安全衛生主管、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人員或相關業務人員，具生物安全相關管理實務、

實驗室稽（查）核實務經歷或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 

4. 現（曾）任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相關科、系、所部定助理教授

（或副研究員）以上，具生物安全、微生物學、醫事檢驗、醫

事（學）技術、生物技術、安全衛生或職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教

學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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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曾）任政府機關、公（協、學）會或專業團體之實驗室或

生物安全稽（查）核委員，且具相關實驗室稽（查）核經歷達

5 年以上。 

6. 現（曾）任衛生主管機關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相關業務經歷

達 3 年以上。 

7. 經疾管署認定第 1 款至第 6 款以外，具生物安全相關實務或

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之專家學者。 

（三） 硬體類專家學者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1.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專)、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

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機械、土木、工程、通風、工業相關

科、系、組畢業，具學士以上學位證書；且具 BSL-2 以上臨床、

研究或動物實驗室相關興建、驗證或維護經歷達 5 年以上。 

2. 現（曾）任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相關科、系、所部定助理教授

（或副研究員）以上，具工業通風、工業衛生、安全衛生、職

業安全衛生等相關教學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 

3. 現任或曾任政府機關、公（協、學）會或專業團體之實驗室稽

（查）核委員，且具相關實驗室建築設施之稽（查）核經歷達

5 年以上。 

4. 現（曾）任衛生主管機關之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相關業務經歷

達 3 年以上。 

5. 現（曾）任設置單位工務部門，具 BSL-2 以上實驗室硬體維護

相關實務經歷達 5 年以上。 

6. 經疾管署認定第 1 款至第 5 款以外，具實驗室建造、驗證或

維護相關實務或研究經歷達 5 年以上之專家學者。 

（四） 有關第（二）項第 7 款及第（三）項第 6 款所稱相關實務或研

究經驗，不包含教學、在學或兼職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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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之推薦： 

（一） 由疾管署公告生安人才庫推薦作業辦理期限，並函請地方衛生

主管機關、各設置單位、公（協、學）會或專業團體（以下稱推

薦單位）得依本作業要點規定，推薦符合資格之人選。 

（二） 推薦單位須取得受推薦人之同意，並填具「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

署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推薦表」（如附件 1），檢附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函送疾管署辦理。 

 

四、 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之審核： 

（一） 疾管署收到推薦公函後，依公文處理時效進行審核。 

（二） 疾管署經審核將符合資格之受推薦人納入生安人才庫，並將審

核結果通知受推薦人。 

（三） 如有重複推薦之公函，疾管署逕予併案處理。如受推薦人已納入

生安人才庫，則逕予存查，不再將審核結果通知受推薦人。 

（四） 推薦單位推薦公函已逾疾管署辦理期限、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

者，不予受理亦不退件。 

 

五、 生安人才庫之定期維護： 

（一） 疾管署每年通知生安人才庫之專家學者填寫「實驗室生物安全專

家學者資料維護表」(如附件 2)，於規定期限內提交所在地衛生局

彙整。 

（二） 衛生局每年彙整資料維護表後，於規定期限內回報疾管署。 

（三） 疾管署將衛生局回報維護表資料進行生安人才庫更新後，並通知

所有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 

 

六、 生安人才庫之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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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安人才庫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書面告知疾管署無意願

列入生安人才庫。 

（二） 生安人才庫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未依疾管署規定回報「實

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資料維護表」，經聯繫無回應或無法聯繫

者。 

（三） 原推薦單位因故撤回受推薦之人選。 

（四） 生安人才庫之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個人資料提供不實或偽

造，經查證屬實者。 

（五） 其他經疾管署認定有違實驗室生物安全專業行為或形象者。                                                                                                                                                                                                                                                                                                                                                                                                                                                                                             

 

七、 查核委員之遴聘 

衛生主管機關依法辦理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作業，得自生安人才庫依

以下任一條件遴聘合適人選擔任查核委員，聘期最長為 3 年。 

（一） BSL-2/ABSL-2 實驗室之查核委員： 

1. 擔任過 BSL-2/ABSL-2 實驗室查核委員，且近 3 年至少參加 1 場

次 BSL-2/ABSL-2 實驗室實地查核之生安人才庫人員。 

2. 擔任過 BSL-2/ABSL-2 實驗室查核委員，超過 3 年或未參加過 BSL-

2/ABSL-2 實驗室實地查核之生安人才庫人員，須於當年完成 1 場

次 BSL-2/ABSL-2 實驗室實地查核觀摩。 

3. 未擔任過 BSL-2/ABSL-2 實驗室查核委員之生安人才庫人員，須

於當年完成 3 場次 BSL-2/ABSL-2 實驗室實地查核觀摩。  

4. 現任疾管署 BSL-3 以上實驗室查核委員。 

（二） BSL-3 以上實驗室(包含 TB 負壓實驗室、管制性病原及毒素實驗

室)查核委員： 

1. 擔任過 BSL-3 以上實驗室查核委員，且近 3 年至少參加 1 場次

BSL-3 以上實驗室實地查核之生安人才庫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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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擔任過 BSL-3 以上實驗室查核委員，超過 3 年或未參加過 BSL-3

以上實驗室實地查核之生安人才庫人員，須於當年完成 1 場次

BSL-3 以上實驗室實地查核觀摩。 

3. 未擔任過 BSL-3 以上實驗室查核委員之生安人才庫人員，須於當

年完成 3 場次 BSL-3 以上實驗室實地查核觀摩。  

 

八、 查核委員之訓練 

（一） 衛生主管機關得對於遴聘之查核委員，辦理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

相關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二） 為使查核委員對查核基準建立共識，查核委員須參加衛生主管機

關當年辦理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基準共識會議。 

 

九、 儲備查核委員之培訓 

（一） 衛生主管機關為利辦理實驗室生物安全實地查核，可視狀況培

訓具潛力而無實地查核經驗(或實地查核經驗已逾 3 年)之生安

人才庫人員，列為儲備查核委員。衛生主管機關可安排儲備查核

委員參加查核委員之訓練，以及觀摩見習實驗室實地查核活動。 

（二） 儲備查核委員參與實驗室實地查核之觀摩見習，須自行負擔所

需費用，包括交通費及住宿費等。 

 

十、 查核委員之解聘 

查核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衛生主管機關得對查核委員解聘或不續

聘。地方政府衛生局如解聘查核委員之理由屬重大情節者，另須提報疾

管署，將其自生安人才庫除名。 

（一） 每年未參與一場次之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且無正當理由。 

（二） 經衛生主管機關認定確有違反查核委員倫理情事或利益迴避原

則，致損害查核結果之公正性或造成重大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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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查核委員應遵循之利益迴避原則 

（三） 任職單位與受查核單位係屬相關體系及其院校，或具協同經營

或策略聯盟關係。 

（四） 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親屬為現職或 3 年內與受查核單位有聘

僱、委任或代理關係。 

（五） 本人、配偶及三親等內親屬為現職或 2 年內曾擔任受查核單位

之負責人、董（監）事、監察人或顧問。 

（六） 於 1 年內曾至受查核單位所轄受查核實驗室進行相關指導。 

（七） 與受查核單位有共同執行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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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推薦表 

 
   （推薦單位全銜）   茲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建置暨查核委員遴聘

要點」(以下稱作業要點)，推薦下列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下列資料經本單位審查符合前開要點之規定，且徵得當

事人同意，並提供以下資料及同意非「*」註記欄位資訊公開。其個人資料如下： 

受推薦人基本資料 

專 長 類 別 □管理類 □硬體類（可複選）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身 分 證 字 號 *  出生日期 *      年   月   日 

戶 籍 地 址 * □□□□□ 

通 訊 地 址 * 
□同戶籍地址 

□□□□□ 

職 業 類 別 
□政府機關  □學術機構  □研究機構  □產業機構   

□退休(「現職」欄位之「服務單位」及「職稱」免填) 

現 

 

 

職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聯 絡 電 話 (  )                分機 手機 *  

電 子 郵 件  傳 真 (  ) 

聯 絡 地 址 * 
□同戶籍地址 □同通訊地址 

□□□□□ 

最 高 學 歷 * 

（已取得學位） 

學校名稱(全銜) 科系組名稱 學位名稱 

   

生 物 安 全 專 長 
□法規  □優良操作規範  □生物風險管理  □生物保全  □設備安全 

□意外應變  □消毒及滅菌  □運送安全  □其他(                 ) 

近 3年生物安全接

受訓練課程/參與

查核活動摘要 

年別 類型 課程/活動名稱 

 □訓練  □查核  

 □訓練  □查核  

 □訓練  □查核  

 □訓練  □查核  

受推薦人聲明事項 

本人茲聲明下列事項： 

一、 無遴聘要點第六點所列情形。 

二、 提報上述資料均為屬實，且符合遴聘要點（□第二點第（二）項第   款、□第二點第（三）

項第   款）資格；相關佐證資料（或證件影本）如附件。 

三、 如經受聘為實驗室生物安全查核委員，必將秉持誠信公正態度執行查核工作。 

 
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章： 

 

附件 1 



 

第 8頁 

 

推薦單位審核 

受推薦人   （姓名）  經審查： 

一、受推薦人填報之相關基本資料及經歷等內容屬實。 

二、依據「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建置暨查核委

員遴聘要點」，受推薦人： 

□符合第二點第（二）項第   款之資格。 

□符合第二點第（三）項第   款之資格。 

綜上，推薦該員納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人才庫」。 

推薦單位：                                            （推薦單位關防）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依受推薦人符合項目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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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年實驗室生物安全專家學者資料維護表 

流 水 號 01 02 03 04 05 

姓    名      

變更資料 
(勾選”無”者， 

以下免填) 

□無 

□有 (請填以下

有變更之欄位) 

□無 

□有 (請填以下

有變更之欄位) 

□無 

□有 (請填以下

有變更之欄位) 

□無 

□有 (請填以下

有變更之欄位) 

□無 

□有 (請填以下

有變更之欄位) 
專長類別 

限填： 

 管理類 

 硬體類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職業類別 
限填： 

 政府機關 
 學術機構 
 研究機構 
 產業機構 
 退休 

     

服務單位 

 
 
 
 

    

職    稱      

連絡電話      

手    機      

電子信箱 
 
 

    

專長屬性 
限填： 

 法規 

 操作技術 

 生物風險 

 生物保全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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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 水 號 01 02 03 04 05 
 設備安全 

 意外應變 
 消毒滅菌 
 運送安全 
 其他(請說明) 
實務經驗 

限填： 
 訓練(課程名稱) 
 查核(活動名稱 

     

 

 


